
新北市樹林戶政事務所辦理 
「110年度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招生簡章 

一、目的：為落實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提升其在臺生活適應能力，

使能順利融入我國生活環境，共創多元文化社會，並避免因適應不

良而衍生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 

二、課程內容：居留與定居、親職與子女教育、人身安全、兩性平等權利、地 

              方醫療等相關課程。 

三、指導單位：內政部移民署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承辦單位：新北市樹林戶政事務所 

    協辦單位：新北市三峽戶政事務所、新北市鶯歌戶政事務所 

四、報名資格：本區(含三峽及鶯歌區)之新住民。 

五、上課時間：110年 6月 15日至 6月 24日下午 1時至 5時。 

六、招生名額：30人（額滿為止）。 

七、上課地點：新北市樹林區公所潭底市民活動中心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 1段 289巷 8號】 

八、報名地點及聯絡人：新北市樹林戶政事務所 林小姐 26842131分機 114 

                      新北市三峽戶政事務所 薛小姐 26711173分機 306 

                      新北市鶯歌戶政事務所 何小姐 26797784分機 16 

九、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0年 5月 27日止。 

十、報名方式：本人或委託家屬攜帶二吋相片 1張並附護照或居留證影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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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國籍：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來台多久：  年   月 護照(居留)號碼： 

聯絡電話： 

地址： 

課程期間是否需托育子女? 
□否 

□是，    位(1.         /歲；2.         /歲) 

配偶姓名： 聯絡電話： 

 


